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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 :1100708-1 

訴願人：○○○  

法定代理人：○○○   

法定代理人：○○○  

原處分機關：新竹縣立照門國民中學  

代表人：饒忠韻   

地址 :新竹縣新埔鎮照門里照鏡 7 號  

訴願人因懲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110 年 3 月 17 日照中

申字第 1102400005B 號函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

如下 : 

主文： 

原處分撤銷，並請原處分機關於文到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實 

一、 原處分機關於 109 年 12 月 22 日在訴願人抽屜中發現原處

分機關遺失之平板，經調查後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認

定偷竊及多次違規使用平板事實成立。故偷竊及違規使用部

分分別予以處分記一大過、一小過及記兩小過。訴願人不服

提出申訴，原處分機關依規召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會議，評議決定「疑似竊取本校平板」部分，申訴無理由

。「多次違規使用平板」部分，修正為「違規使用平板」，記

兩小過修正為記 1 小過。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

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訴願意旨略謂： 

(一)  本案疑似竊取平板記一大過及一小過及違規使用平板記兩

小過並無直接證據，請求返還訴願人清白，並撤銷 110 年

3 月 17 日照中申字第 1102400005B 號。 

(二)  原處分機關並無直接證據證明違規事實，且處理程序有眾

多瑕疵，訴願人支持報警處理但原處分機關卻不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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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訴願人的說法與事實經過詳如附件，本案疑問點太多，訴

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之調查結果及申訴評議決定。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 關於訴願請求第 1、2 點：「1.疑似竊取本校平板，記一大

過及一小過；2.違規使用平板，記兩小過」。係由獎懲委

員會依據原處分機關學生獎懲實施辦法之第十三條第十

款規定「偷竊行為，情節輕微者，應予記小過。」，及第

十四條十六款規定「違反第十三條各款，情節較重者，應

予記大過」，經委員討論投票後決議：「疑似竊取本校平

板，記一大過及一小過」。另依據同辦法之第十三條第二

十款規定「未經報備，攜帶手機或其他無關課堂學習之電

子用品者，應予記小過」，經委員討論投票後決議：「違

規使用平板，記兩小過」。 

（二） 關於訴願請求第 3 點：「無直接證據，請求還學生清白」

。自從在訴願人的抽屜發現本校平板 T01 教師機，訴願人

僅說「自己沒有玩平板，更沒有偷竊平板」，未曾就發現

事證提出具體說明。經與同班同學訪談，多位同學已多次

看過訴願人以遮掩方式玩平板，且該平板之顏色與在石生

抽屜發現之本校平板 T01 教師機相同，和訴願人所稱「自

己沒有玩平板」狀況不符。請訴願人登錄他的 FB 及 Gmail

帳號，發現訴願人 FB 帳號有多次使用與本校平板 T01 教

師機型號相同之載具登入使用；訴願人之 Gmail 帳號顯示

有使用 T01 名稱之載具登入的使用紀錄。這與訴願人所稱

「在老師從訴願人的抽屜找到平板時，是訴願人第一次看

到這台平板，之前訴願人並未曾看過、也未曾使用過這台

平板」明顯不符。訴願人亦無法說明為何訴願人的 Gmail

帳號有用 T01 登入的使用紀錄。 

（三） 對於訴願人所提，學生的證詞有串供嫌疑，特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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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9 年 12 月 22 日中午 12 點 30 分至 15 點 30 分，學

務主任及 902 導師，在輔導處逐一訪談 8 位關係人，

描述該節上課時與訴願人有關之細節。其他學生在親

師室等待，另有老師陪伴，學生沒有交流訪談內容機

會，無訴願人所提有串供之嫌。訪談過程中學生對談

、神情都是自然的，也能模仿出當時訴願人的動作。 

2. 12 月 22 日訪談八位相關人(同班同學)之證詞，在當節

課時段，有四位都看到訴願人的肢體動作，認為訴願

人在玩手機；另一位在當節課中聽到同學在說訴願人

在玩手機而留意此事；另一位經過訴願人座位邊，看

到訴願人用手遮著金色的平板。有一位相關人說在畢

旅(110 年 11 月 9-11 日)前，訴願人在教室曾問能不能拿

去 APPLE 原廠重置。綜上所述，直接或間接證據指出

訴願人有使用手機或平板之類物品。 

3. 12 月 22 日訪談訴願人時，請訴願人親自登入之臉書帳

號後，看到其中一筆登入紀錄與該平板相同之型號

(iPad 6th Gen)，登入日期是 109 年 11 月 19 日(四)上午

6 點 50 分。訴願人陳述自己完全沒有使用平板或手機

，帳號密碼可能被別人使用。訴願人在 110.2.26 之申

評會議中曾被問到：被多少人知道其 FB 帳密，訴願

人回答：「現在我只想起一個人而已，可是我忘    記

是哪一位同學？」、「我也不知他是誰?因遊戲不會洩

漏個資。」會議中具資訊專長之評議委員當下即指出

：「一般人不會用別人的帳密去登入自己的手機，除

非是有價值的帳戶。」原帳戶擁有者若仍有使用權限

，在帳密被他人使用時，會立即接到系統通知，因此

被盜用之可能性很低。另被問及：平常幾點到校，訴

願人回答：「6 點 40 幾分」。 

4. 109 年 12 月 23 日下午 4 點，學務主任及 902 導師逐

一訪談班上五位同學，詢問有關訴願人於平常早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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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後(約 6點 50分至 7點 10分)時段是否有使用平板狀

況。 

（四） 對於訴願人所提各項疑點，針對與本案事實澄清有關部分

，以附件方式表列說明。 

（五） 獎懲委員會及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經充分           

討論後，以無記名方式表決均認定竊取學校平板事實成立

、違規使用平板事實成立。 

（六） 綜上所陳，本件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無理由，爰依

訴願法第 58 條第 3 項規定，檢附必要之關係文件 1 宗，

敬請察核予以駁回。又本件訴願答辯書副本已函送訴願人

。    

理  由 

一、 按大法官釋字第 784 號：「本於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

訟權之意旨，各級學校學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

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

，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

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之必要。」及花蓮地方法院 108

年簡字第 54 號判決：「司法院大法官業已於 108 年 10

月 25 日作成司法院釋字第 784 號解釋，認為各級學校學

生認其權利因學校之教育或管理等公權力措施而遭受侵

害時，即使非屬退學或類此之處分，亦得按相關措施之性

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爭訟程序以為救濟，無特別限制

之必要，系爭訴願決定，顯然違反前揭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之意旨。… 本件中，被告對原告所為原處分及系爭決定書

，均屬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且因涉

及對原告受教育權、名譽權及人格權之限制，自有對外直

接發生法律效果，依前揭規定應均屬行政處分，是依前揭

司法院釋字第 784 號解釋意旨，原告自得對原處分及系

爭決定書提起訴願。」本案雖非屬影響身分等之退學處分

，惟依上開釋字及判決，記過仍屬單方對於訴願人之受教



5 

 

育權、名譽權及人格權有所影響之措施，本件程序提起訴

願，並無不合，合先敘明。 

二、 次按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第三條：「學校為處理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

以下簡稱申訴人）申訴案件，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申評會）。申評會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任期一

年，均為無給職，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校長擔任。申

評會委員由校長就學校行政人員代表、教師代表、家長代

表及社會公正人士聘（派）兼之，其中家長代表不得少於

五分之一。但班級數未達十二班者，其申評會委員組成代

表不在此限。必要時，得遴聘法律、心理或輔導學者專家

，擔任委員或諮詢顧問。… 申評會處理特殊教育學生申訴

案件，應依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四條規定增聘委

員，不受委員人數上限之限制。」同法第五條：「國民教

育階段學生對學校有關其個人之管教措施，認為違法或不

當致損害其權益者，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向學校提起申訴

。」第九條：「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申評

會評議時，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給予申訴人

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並得通知申訴人及其父母、

監護人、關係人到會說明。」第十一條規定：「申訴之評

議決定，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並應於

評議決定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作成評議決定書。」 

三、 另按新竹縣立照門國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辦法(下稱獎懲

辦法)第三條：「學校獎懲學生時，應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適時多獎勵，從輕少懲罰。(二)尊重學生人格尊嚴。(

三)重視學生個別差異。(四)顧及學生個人隱私。(五)配合

學生心智發展需求。… 」、第四條：「學生獎懲應審酌下列

情形，以作為實施獎懲之標準：(一)年齡之長幼。(二)身

心之狀況。(三)智商之差異。(四)動機與目的。(五)態度與

手段。(六)行為之影響。(七)家庭之因素。(八)平日之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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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初犯或累犯。(十)行為後之表現。(十一)其他因素。

」第十三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小過：(十)偷

竊行為，情節輕微者。(二十)未經報備，攜帶手機或其他

無關課堂學習之電子用品者，應予記小過」及第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記大過：(十六)違反第十三條

各款，情節較重者。」 

四、 再按刑法第 320 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

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則依其意，不

僅客觀上有竊取之行為，主觀上亦需有為自己及第三人不

法所有之意圖方符合竊盜之構成要件。 

五、 卷查訴願人係因在校有經原處分機關發現並調查確認之

違規行為，後經獎懲委員會開會後決議依新竹縣立照門國

民中學學生獎懲實施辦法，查處之違規行為經獎懲委員會

認定偷竊及違規使用平板事實成立並依上開獎懲實施辦

法分別懲處記一大過及一小過、兩小過。後經訴願人之法

定代理人提起申訴，因訴願人為特殊教育學生故原處分機

關於規定期限內召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並依

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服務辦法第四條增聘委員，且依規給予

陳述意見之機會，其程序及應到之委員人數、訴願人之參

與及後續之決定送達等皆符合規定，則於會議作成之申訴

評議決定效力上應無瑕疵，先予敘明。 

六、 申訴評議委員會決議仍認定在訴願人抽屜尋獲之平板經

核對編號為原處分機關之教師機，經訴願人同意親自登入

社群及郵件帳號均有使用紀錄，並經其他學生訪談皆證實

訴願人有使用與教師機顏色相同平板之行為，其他訴願人

及其法定代理人之說明與本案無直接相關，綜上原因維持

原事實認定，僅修正學生訪談紀錄提及之多次看到訴願人

使用之部分，以當場查獲之該次認定，故修正事實將多次

改為違規使用平板懲處一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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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承上，本案原處分機關係依獎懲辦法之偷竊及違規使用據

以懲處，獎懲辦法對偷竊並無其他定義，則應回歸社會通

念所認之刑法竊盜認定，且刑罰作為國家最後手段，對於

竊盜之定義應最為嚴謹，此對於學生之人格及名譽權亦具

保障。查原處分機關所查證及依據之事實，僅能證明訴願

人之未經同意拿取學校之平板及違規使用之客觀事實，仍

未就訴願人主觀上是否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多作說明，則以

偷竊成立並懲處訴願人未盡妥適，且偷竊部分即依獎懲辦

法第十三條第十款及第十四條第十六款各處一小過及一

大過，似有矛盾及一行為二罰之疑慮，蓋如認偷竊情節輕

微而記一小過，為何又認屬第十三條各款情節較重者而記

一大過？此節原處分機關認事用法應有違失。 

八、 末查獎懲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皆有規範獎懲之原則及應

審酌之情形，本案訴願人既為特殊教育學生，則更應考量

其主觀之動機及目的，並審酌其與一般學生之差異性，於

尊重人格尊嚴及注意心智發展狀況之教育目的下作出適

法適當之處置。 

九、 綜上，原處分機關雖於訴願人之疑點皆有一一清楚回應，

並依新竹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作出評議決定之記過懲處，惟其對於偷竊之認

定尚嫌率斷，而懲處亦未依規考量訴願人之個案狀況，本

案懲處難謂適法妥當，爰將原處分撤銷，並請原處分機關

於文到後 60 日內另為適法之處分。 

十、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81 條規定

，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季媛 

                  委員    陳恩民 

                               委員    彭亭燕 

                               委員    唐琪瑤 

                               委員    李家豪                           



8 

 

                               委員    戴愛芬 

                               委員    黃敬唐 

                               委員    梁淑惠 

                               委員    詹秀連 

                               委員    靳邦忠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7  月   8  日 

 
 
    訴願人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決定書次日起 2 個

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地址：11158 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 


